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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调节利润的情形。 恺英网络对浙江盛和和浙江九翎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会计

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你公司报告期末商誉占归母净资产比例达61.43%，请你公司执行商誉减值对

利润的敏感性分析，并说明公司防范商誉减值的主要措施，请充分提示未来商誉减值风

险。

回复：

1、公司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商誉

余额

标的资产净利润较

预期下滑百分比

商誉减值额

对应2018年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影

响金额

占2018年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影响比

率

295,061.05

1% 2,950.61 -2,950.61 -16.92%

5% 14,753.05 -14,753.05 -84.60%

10% 29,506.11 -29,506.11 -169.20%

15% 44,259.16 -44,259.16 -253.80%

20% 59,012.21 -59,012.21 -338.40%

注：敏感性分析中，以预测净利润的下降所导致的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的减少作为商誉减值额。

2、防范商誉减值的主要管理措施，未来商誉减值风险提示

（1）公司为防范商誉减值，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和激励措施，鼓励创新，不断提升并购公司的竞争力；在人力

资源方面，加强对并购公司人员的统一管理，实现全员考核，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

系，最大限度的留住核心人才；在成本控制方面，加强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有效控制成本

费用；在日常业务管理上，将业务流程在同一系统集成，对关键节点加强集团控制，进行

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实现业务专业化，进一步提升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为公司贡献

超额利润。

（2）未来商誉减值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

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未来期间标的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

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所处的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或经济绩效

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等情况， 导致包含分摊商誉的标的公司资产组合的公允价值

净额和资产组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账面价值的， 应当在当期确认商誉减值

损失。 因合并商誉对恺英网络财务报表的重要性， 若存在减值迹象并计提商誉减值损

失，则可能对其该期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其他财务分析

15、年报显示，你公司涉及多项诉讼，报告期末预计负债金额为3,000万元，因诉讼

存在货币资金被法院冻结的金额163.82万元。 请你公司自查诉讼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详细说明上述诉讼对你公司业务和日常经营的影响，并结合已决诉讼情况、

未决诉讼进展说明已决诉讼、未决诉讼相关会计处理情况，并详细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

否充分、合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法合规，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相关重大诉讼（涉诉金额超过100万元以上）具体情况

截至审计报告日， 上期未决诉讼中于本期已作出一审判决的重大诉讼共计1宗，本

期期末公司存在重大20宗未决诉讼，其中12宗为本期新增。 公司100万元以上的诉讼仲

裁可参阅公司2019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

项第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

项（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与临时公告。 公司对上述未决诉讼计提预计

负债3,000.00万元，具体如下：

①本期已决诉讼

序

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进展情况

计提

预计

负债

金额

（万

元）

1

（201

7） 京

0101民

初1564

号

中 文 在

线 数 字

出 版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海恺英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2018年7月30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下发了（2018）京73民终

1034号民事裁定书，因上海恺英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2017）京0101民初1564号民事判决上诉，并在法院案件受

理中，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5

日向法院提交撤回起诉申请书，法院认为，中文在线数字出版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起诉的请求，已

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

合法权益，本院予以准许。裁定如下：一、撤销一审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564号民事判决；二、准许中

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

费18323元，减半收取9161.5元，由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7元，减半

收取5113.5元， 由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已交

纳）。

———

②截至期末未决诉讼

序

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进展情况

计提

预计

负债

金额

（万

元）

1

(2016)

沪73民

初 739

号

亚 拓 士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

称“亚拓

士” ）

娱美德娱乐

有 限 公 司

（以下 简 称

“ 娱 美

德” ）、 上海

恺英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0日， 亚拓士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向上海恺英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娱美德提起诉讼。 2017年7月24日，本案进

行了正式的庭审。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等待一审判决

结果当中。

———

2

22593/

PTA

娱 美 德

娱 乐 有

限公司

浙江欢游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以下

简称 “浙江

欢游” ）

娱美德于2017年1月1日， 通过ICC仲裁委员会向浙江欢游提

出仲裁请求， 浙江欢游于2017年2月17日收到该相关仲裁材

料。 2017年5月16日本案完成仲裁庭的组建，听证会已于2018

年9月17，18，21和22号举行，最终裁决于2019年上半年做出。

———

3

（201

7） 浙

07民初

453号

蓝 沙 信

息 技 术

（上海）

有 限 公

司

娱美德娱乐

有限公司、浙

江欢游网络

科技有限公

司

本案于2017年3月21日在浙江金华中院立案。 2017年10月25

日收到金华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截至审计报

告日，本案现处于一审正式开庭前的准备当中。

———

4

（201

7） 浙

07民初

454号

蓝 沙 信

息 技 术

（上海）

有 限 公

司

娱美德娱乐

有限公司、浙

江欢游网络

科技有限公

司

本案于2017年3月21日在浙江金华中院立案。 2017年10月25

日收到金华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截至审计报

告日，本案现处于一审正式开庭前的准备当中。

———

5

（201

7） 沪

0112民

初

24686

号

深 圳 市

腾 讯 计

算 机 系

统 有 限

公司（以

下 简 称

“腾讯公

司” ）

上海恺英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从上海徐汇区

法院收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后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向徐汇区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2017年6月26日徐汇区

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闵行区法院管辖。 2018年4月17日证据

交换和开庭审理，腾讯公司拒绝调解。 2019年2月15日，上海

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增加广州市游亿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游亿公司” ）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

诉讼，截至审计报告日，法院已同意追加游亿公司作为本案第

三人参加诉讼，尚未开庭。

200.0

0

6

（201

7） 沪

0112民

初

27320

号

娱 美 德

娱 乐 有

限公司、

株 式 会

社 传 奇

IP

江西贪玩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恺

英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017年9月6日上海恺英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寄送的起

诉状及诉讼材料。截至审计报告日，现本案处于一审前的准备

当中。

———

7

（201

7） 湘

01民初

4883号

深 圳 市

腾 讯 计

算 机 系

统 有 限

公司

上海恺英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从长沙中院

收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同时长沙中院对阿拉德之怒做

出诉中禁令的裁定。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向长沙

中院就诉中禁令的裁定提出复议听证申请， 长沙中院在2018

年1月18日、4月11日举行了两次复议听证。 2018年8月26日，

长沙中院就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2018年10月28日，长沙中

院就行为保全复议作出民事裁定， 驳回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的复议请求。截至审计报告日，长沙中院尚未对本案作

出一审判决。

2,

500.0

0

8

（201

7） 沪

0107民

初

24009

号

娱 美 德

娱 乐 有

限公司

上海欣烁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欢

游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上

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收到上海普

陀区法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随后向普陀法院提

出管辖权异议及相关上诉，现管辖权异议程序已经结束。本案

于2018年9月5日进行第一次证据交换。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

案现处于一审第二次开庭前的准备当中。

———

9

（201

8） 浙

0109民

初

12832

号

杭 州 思

度 室 内

设 计 有

限公司

浙江盛和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杭州分

公司、浙江盛

和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018年7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 本案于2018年8

月10日开庭， 庭审过程中因被告与原告就完成部分工程造价

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目前审理法院已经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

造价进行鉴定。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正处于等待鉴定结果

的阶段。

———

10

（201

8） 浙

0109民

初

15431

号

浙 江 盛

和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分

公司

杭州思度室

内设计有限

公司

2018年5月8日，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 本案于

2018年8月10日开庭， 原告与被告就完成部分工程造价无法

形成一致意见。因现本案必须以（2018）浙0109民初12832号

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已于2018年9月21日由萧山法院裁定暂时

中止诉讼。

———

11

（201

8） 京

0108民

初

21467

号

深 圳 市

腾 讯 计

算 机 系

统 有 限

公司

上海恺英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联

想调频科技

有限公司、北

京神奇工场

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北京海淀

法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 被法院驳回后再次提起

上诉，该上诉最终仍被驳回。 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20日就

本案进行了多次证据交换。 2019年1月7日， 本案进行最后一

次证据交换并进行正式庭审。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处于等待

一审判决结果当中。

300.0

0

12

ICC�

CASE�

NO:

23694

H

TG�

and�

KCAB

/IA�

Case�

No. �

18113

-0023

Chuan-

Qi�IP�

Co.,Ltd.

浙江九翎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德清盛

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仲裁正式开庭前的准备当中。 ———

13

ICC�

CASE�

NO:

23694

H

TG�

and�

KCAB

/IA�

Case�

No. �

18113

-0023

Chuan-

Qi�IP�

Co.,Ltd.

浙江九翎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德清盛

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仲裁正式庭审前的准备当中。 ———

14

（2018)

沪73民

初1号

亚 拓 士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韩国）

株式会社传

奇 IP （ 韩

国）、浙江九

翎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上

海敢客网络

科技有限公

司

2019年3月5日，上海知产院就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开庭（质证

庭）审理。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

的准备当中。

———

15

(2019)

沪0112

民 初

550号

上 海 悦

腾 网 络

科 技 有

限公司

湖南应天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向上海闵行法

院递交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

等待一审开庭中。

———

16

（201

8） 浙

01民初

3728号

浙 江 盛

和 网 络

科 技 有

限公司、

上 海 恺

英 网 络

科 技 有

限公司

苏州仙峰网

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中院于2018年9月27日受理本案。 法院于2018年10月10

日就本案组织了诉中禁令听证。 本案于2019年3月26日进行

一审正式开庭，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处于等待一审判决中。

———

17

（201

8） 浙

01民初

2058号

Actoz�

Soft� Co.

,Ltd.

（亚拓士

软 件 有

限公司）

娱美德娱乐

有限公司）、

浙江欢游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本案于2018年7月19日在杭州中级法院立案。 浙江欢游于

2019年1月10日收到杭州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

料。 截至审计报告日， 本案现处于一审正式开庭前的准备当

中。

———

18

（201

9） 沪

0107民

初 215

号

上 海 悦

腾 网 络

科 技 有

限公司

颐侨网络科

技（上海）有

限公司

上海普陀法院于2019年1月3日受理本案。 截至审计报告日，

本案现等待一审开庭。

———

19

（201

9） 沪

0112民

初7751

号

上 海 中

旅 国 际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上海欣烁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截至审计报告日，本案现处于等待一审判决结果当中。 ———

20

（201

9） 沪

仲案字

第0722

号 和

（201

9） 沪

仲案字

第0727

号

上 海 恺

心 影 视

传 媒 有

限公司

玖谦（上海）

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受理本案。 截至审计报告

日，本案现处于仲裁庭组成阶段。

———

（2）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①《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

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

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 第五

条规定：“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范围，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的，最佳估计数应

当按照该范围内的中间值确定。 在其他情况下， 最佳估计数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一）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的，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二）或有事项涉及多个项

目的，按照各种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第七条规定：“企业清偿预计负债所需

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 补偿金额只有在基本确定能够收到时才能作为

资产单独确认。 确认的补偿金额不应当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

②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财会

[2003]10号）提及：“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对外提供担保

可能产生的负债，如果符合有关确认条件，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在担保涉及诉讼的情

况下，如果企业已被判决败诉，则应当按照法院判决的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确认为预计

负债，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如果已判决败诉，但企业正在上诉，或者经上一级法院裁

定暂缓执行，或者由上一级法院发回重审等，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已有判决

结果合理估计可能产生的损失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如果法

院尚未判决，企业应向其律师或法律顾问等咨询，估计败诉的可能性，以及败诉后可能

发生的损失金额，并取得有关书面意见。 如果败诉的可能性大于胜诉的可能性，并且损

失金额能够合理估计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将预计担保损失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

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 ”

（3）会计处理

已决诉讼部分：截止审计报告日，上述案件中共1宗诉讼案件已作出一审判决，公司

无损失金额，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未决诉讼部分：截止审计报告日，对尚未判决的20宗案件中，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五、七条，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

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财会[2003]10号）等相关规定，并通过向律师咨询以及

参考已判决案件的判决情况，对公司3宗案件计提预计负债，并计入营业外支出。

（4）详细说明上述诉讼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上述诉讼中，与腾讯的相关案件均依规充分、合理计提预计负债合计3000万。 主要

是《阿拉德之怒》共涉及3个案件，其中2个已作出一审判决，1个在一审程序中。

根据长沙中院送达的通知书（（2018）湘01执保216号），上海恺英等相关被告应

立即停止自己或授权他人或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阿拉德之怒》 手机游戏的下载、安

装、宣传及运营行为，效力维持至本案判决生效日止，期间不影响为该游戏用户提供退

费等服务。 本判决影响为：如果原告在本次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获得支持，将减少公司当

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如果原告在本次诉讼中的诉讼请求未获得支持，上述

禁令将被撤销，该游戏产品可恢复运营。 本次诉讼尚处于审理过程中，其可能影响本公

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金额目前无法确定， 需以生效的法院判

决为准。游戏目前已经停运，同时该游戏独代协议约定由游戏研发方杭州藤木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兜底责任，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

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根据2019年5月5日公司收到海淀法院本案一审判决，深圳腾讯诉恺英、联想调频、

神奇工场等DNF商标侵权案（案号为（2018）京0108民初21467号）。本案原告为：深圳

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被告为：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联想调频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神奇工场科技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一、判令恺英立即停上侵犯原告第

1087754号、第1087795号“”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立即停止在《阿拉德之怒》游

戏计算机软件中，以及在《阿拉徳之怒》游戏发布、推广、提供下载、运营等过程中使用

“” 标识；二、判令联想调频、神奇工场立即停止在联想“乐商店” APP上提供《阿拉德

之怒》的推广、下载、安装、运营等过程中使用“” 标识；三、判令全体被告连带賠偿原告

经济损失以及诉讼合理开支共计4000万元；四、判令全体被告连续一个月在《阿拉德之

怒》游戏官网（域名为ald.xy.� com）、“恺英网络” 官网（域名为 kingnet。 com）的

首页显著位置，在《中国证券报》、《法制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显著位置刊登声

明，消除影响；五、判令全体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恺英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

北京海淀法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恺英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经上

诉后最终被驳回。 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20日就本案进行了多次证据交换。 2019年1

月7日，本案进行最后一次证据交换并进行正式庭审。 2019年5月5日收到海淀法院本案

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恺英等赔偿损失3000000元、诉讼合理开支110860元并消除

影响。恺英已经在合理期限内就本案提出上诉。详见2019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

告第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深圳腾讯诉恺英地下城与勇者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案号为（2017）沪0112

民初24686号。 本案原告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被告为：上海恺英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一、判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第5710753号、第6640964号“地下

城与勇士”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在游戏名称、游戏宣传、运行

游戏的界面中使用《地下城与勇者》的文字及图形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在《地下城与

勇者》的游戏运行界面中大量使用与原告知名的《地下城与勇者》中的游戏场景、游戏

技能名称及描述、游戏道具名称及道具属性相同及高度相似的表述和设计，构成知名商

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判令被告承担损害赔偿及合理开支共计

5,000.00万元；其中合理开支共计：49,983.50元。 包括律师费4.00万元，公证费共计9,

462.00元，差旅费521.50元。 三、在腾讯网(www.qq.com）、新浪网（www.sina.com）、

搜狐网（www.sohu.com）网站以及《法制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显著位置刊登声

明，消除影响；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恺英于2017年5月31日从上海徐汇区法院

收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后恺英向徐汇区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2017年6月26日徐

汇区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闵行区法院管辖。 2018年4月17日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腾讯

公司拒绝调解。 2019年2月15日，恺英申请增加广州市游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案

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已同意追加游亿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截至

报告日，现本案尚在一审中。 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

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此外，浙江欢游仲裁案已经作出仲裁裁决，对子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对公司

的影响正在进一步评估中。韩国娱美德诉浙江欢游ICC仲裁案，案号为：22593/PTA。本

案申请人为：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为：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请

求为：一、声明被申请人已经实质上违约。 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500.00亿韩

元。三、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本次仲裁所有费用，包括仲裁庭的费用、仲裁员的费用及诉讼

费。 四、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法庭认为必要和适当地其他赔偿。 娱美德于2017年1月1日，

通过ICC仲裁委员会向浙江欢游提出仲裁请求，浙江欢游于2017年2月17日收到该相关

仲裁材料。 2017年5月16日本案完成仲裁庭的组建，听证会已于2018年9月17，18，21和

22号举行。 2019年5月23日， 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 裁定欢游支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

444,571,134元， 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444,571,134元及诉讼费用和开支美元1,686,

221.165。 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25日与2018年11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

资二级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关于控股子公司仲裁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106）。浙江欢游是本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浙江欢游以其全部

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本公司以出资额为限为其承担有限责任，本公司出资额为人民

币1000万元。 同时，浙江欢游仍愿意同娱美德就本次仲裁妥善解决进行友好协商，共同

维护健康的游戏市场环境。因此，该事项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进一步评估。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为：

1、查阅相关诉讼的案件清单、民事起诉状、公司的抗辩文书、诉讼各方的相关举证、

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以及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信息披露情况；

2、根据相关法律文书，分析、复核账务处理是否恰当；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及公

司预计的赔偿金额进行测算和复核；

3、与公司外聘律师事务所进行沟通，向经办案件代理律师进行发函，了解案件的进

展和发展倾向；获取公司顾问律师的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中描述了案件的进展情况，

并对诉讼的可能结果作出了专业判断；针对代理律师意见不明的、也没有公司顾问律师

出具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的案件，由我所外聘律师发表复核意见。

4、与管理层进行讨论，评估管理层根据律师专业意见计提的预计负债是否恰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对已决诉讼、未决诉讼相关会计处理情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 公司预计负债计提3,000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

分、合理。

16、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1.59亿元，其中账龄超过一年的预

付账款金额为4,235.30万元，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项汇总金额为

8,006.56万元，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50.20%。

（1）请结合公司预付账款结转的时点、合同约定条款说明账龄超过1年的预付账款

长期未结转的原因，是否与合同约定结算时点一致，如有差异，请说明原因，并说明是否

存在坏账的风险。

回复：

预付账款余额为1.59亿元，其中主要是预付游戏分成款、市场推广费等，其中1.17亿

元为1年以内账龄，占预付账款73.44%，都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不存在坏账的风险；

预付账款账龄情况表：

单位： 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11,712.87 73.44% 22,813.63 88.87%

1至2年 3,219.42 20.19% 2,854.32 11.12%

2至3年 1,015.89 6.37% 2.36 0.01%

合计 15,948.17 -- 25,670.31 --

超过一年的预付账款长期未结转主要原因是预付游戏分成款及版权金， 一部分是

游戏已上线，需要按月抵扣；另外一部分游戏在开发过程中，不符合成本确认条件。公司

定期跟踪预付款项目进展，并进行减值测试。 详见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客商名称 账龄 金额 业务类型 备注

宁波世纪网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年 2,000.00 版权金、分成款 注1

上海映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3年 840.00 分成费 注2

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年 394.17 版权金、分成款 注3

艾赐魔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2年 300.00 授权许可费 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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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 299.23 仲裁费 注5

深圳墨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年 175.89 分成费 注6

市场推广费预付款 1-2年 226.02 市场推广费 注7

合计 ——— 4,235.30 ——— ———

注1：宁波世纪网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独家发行某

游戏，支付了版权金和预付分成款各1000万，当前游戏正在开发过程中。

注2：公司储备《热血系列》游戏IP，上海映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改编发行，支付840万预付分成费，当前游戏尚未上线。

注3：杭州藤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独

家运营某游戏，支付版权金和预付分成款各200万，该游戏还未上线。

注4：艾赐魔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

司独家改编游戏运营权等相关权利，支付授权许可费300万元，目前公司作为IP储备，根

据市场情况投入开发。

注5：公司子公司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诉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国际商会国

际仲裁庭《传奇游戏》支付的仲裁费用，报告期案件未结案。

注6：深圳墨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运

营《魔龙决》，该游戏已上线，剩余176万预付分成费正在正常抵扣中。

注7：公司预先向代理商支付了广告款，鉴于近几年市场情况，公司控制广告投放规

模，导致部分预付款账龄延长，后续将根据产品需求，继续投放。

预付款项发生的必要性：根据游戏行业惯例，游戏开发周期可能长达1-2年，期间

研发方需支付给游戏研发人员成本、美术、音频外包等开发支出，因此研发方会要求独

代运营方提前支付给研发方部分款项。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名预付款项主要内容，并结合行业特点、相关合同的主

要条款、业务模式补充说明预付款项发生的必要性，预付账款前五名占比较高的原因，

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关联方，是否构成资金占用。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8年年末，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前五大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账龄

占 预 付

款 项 总

额 比 例

（%）

交易内容 执行情况

关联

关系

嵊州征途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500.00

1年以内 （含1

年）

15.68 预付游戏分成款 游戏开发中 否

宁波世纪网辰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2 年 （含 2

年）

12.54

预付游戏分成款、

版权金

详见16(1)注1 否

杭州九玩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229.72

1年以内 （含1

年）

7.71 预付游戏分成款

按月分成抵扣

中

否

上海映蝶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

1,200.00

1年以内 （含1

年）

7.52 预付游戏分成款 详见16(1)注2 否

2-3年 （含3

年）

WEBZEN�INC 1,076.84

1年以内 （含1

年）

6.75 预付游戏版权金 游戏开发中 否

合计 8,006.56 ——— 50.2 ——— ——— —

综上所述，公司与预付款项前五大单位的交易具有真实的商业实质，未构成资金占

用情况。公司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天眼查等查询工具核实，前五大预付对象

中，除上海映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为恺英网络的联营企业外（经公司确认不属于信息

披露口径关联方），其余均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

检查公司与预付款项前五名供应商付款记录相关的银行交易流水， 也不存在将款项转

移至前述对象所控制账户的情形，即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实施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和检查预付款项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合同以及交易背景，询问管理层预付

款项前五名供应商和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天眼查等查询工具核实，前预付款项前五名

供应商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同时检查公司与前

述人员有关的银行交易流水；

3.获取公司与预付款项前五名供应商付款记录相关的银行交易流水，检查实际付

款对象的信息是否与预付款项前五名供应商一致，是否存在未识别的关联方支付情形；

4.向期末预付款项前五名供应商函证交易额或合同条款，证实预付款项的真实性，

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交易。

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天眼查等查询工具核实，前五大预付对象中，除上

海映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为恺英网络的联营企业外，其余均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检查公司与预付款项前五名供应商付款记录相关的银

行交易流水，也不存在将款项转移至前述对象所控制账户的情形，即不存在资金占用的

情况。

17、关于其他应付款和其他流动负债。

（1）年报显示，其他应付款中含股权收购款5,600万元，房租1,075.58万元，请补充

披露该股权收购款的具体内容及房租支付对方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及其他应付款较上

年大幅增加的原因。

回复：

股权收购款

其他应付款中含股权收购款5,600万元， 主要为九翎股权收购款5000万元，600万

元是被投公司剩余投资款，该款项2018年度尚未完全支付。

房租

单位： 万元

名称 金额 是否关联方

宋伟丽（注1） 649.67 是

杭州九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2） 425.61 否

嵊州经济开发区谢慕社区居委会 0.30 否

合计 1,075.58

注1： 宋伟丽与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15日、

2017年12月1日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合同有效期均为2年。 2018年7月27日公司增补

金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宋伟丽为金锋先生的家属，使该两笔非关联交易

成为关联交易。因上述两笔关联交易为金锋先生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后，使交易性质由

非关联交易变为关联交易，本期内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07.7万元。 且交易在其成为

公司董事前半年至一年内签订，并产生法律效力，并且上述两笔交易合同在金锋先生担

任非独立董事后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上述两笔关联交易无须履行董事会与股东大

会审议程序。

经公司核查该房屋租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

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公司同类服务的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根据

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发展需要发生

的，是确切必要的。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遵照

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二）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定价原则且付款条件公平，没

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注2：杭州九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重要供应商之一，由于同在杭州，且浙江盛

和所租赁物业有较多游戏公司聚集，经公司核查该房屋租赁符合市场定价，不存在关联

关系。

其他应付款较去年大幅增加主要是股权收款款和房租增加， 股权收购款已于2019

年第一季度内支付5100万元；房租主要为子公司房租，公司未及时付款。

（2）年报显示，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9,511.88万元，较期初增长83.76%，为递

延游戏收入，请说明递延游戏收入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递延游戏收入涉及

的相关会计处理及合规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2018年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9,511.88万元，较期初增长83.76%，为递延游戏收

入，递延游戏收入较期初大幅增长4,335.60万元，主要原因系2018年新增并表子公司浙

江九翎游戏自研项目收入按照道具消耗比确认递延收入。

恺英网络游戏运营收入的确认标准及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按不同运营平台分

自主运营、联合运营二种形式：

1、自主运营

自主运营模式下，恺英网络通过自研游戏或代理游戏（包括独家代理）等形式获得

游戏产品经营权后，利用其自有的游戏平台发布并运营游戏产品。恺英网络负责游戏的

运营、推广和维护，提供平台游戏上线的广告投放、在线客服及充值收款的统一管理。游

戏玩家直接在游戏平台注册进入游戏，通过对游戏充值获得游戏内的虚拟货币后，使用

虚拟货币进行游戏道具的购买并使用。

由于玩家购买虚拟道具后不能够退回， 游戏玩家实际使用虚拟货币购买虚拟道具

时，恺英网络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玩家，因此作为收入确认的时

点。

对于自主平台中运营的自研游戏， 恺英网络将游戏玩家实际充值扣除渠道费在当

月确认为营业收入，即营业收入=（充值-渠道费），报告期末，根据玩家消费的金额（游

戏币购买道具），未消耗的虚拟货币确认递延收入。

对于自主平台中运营的代理游戏的营业收入确认方式同上。

2、联合运营

联合运营模式下，恺英网络通过自研或者代理（包括独家代理）的方式获得一款游

戏产品的经营权后，除在自有平台发布并运营外，还与一个或多个第三方游戏平台进行

合作，联合运营该款游戏。 联合运营模式下，游戏产品收入确认的时点具体如下：

（1）对恺英网络自主研发的游戏，根据与第三方联合运营方合作协议所计算的分

成金额在双方结算完毕核对无误后确认营业收入，或通过暂估方式（属于未结算部分，

根据收入结算系统充值流水、 合同约定分成比例预估收入） 确认每月主营业务收入=

（充值-渠道费）；报告期末，根据玩家消费的金额（游戏币购买道具），未消耗的虚拟货

币确认递延收入。

（2）对恺英网络通过代理等形式获得一款游戏产品的代理权，按照联合运营协议

约定的比例分成，并经公司与联合运商核对数据确认无误后的分成金额确认营业收入，

联合运营代理游戏直接按对账单金额确认收入，不再确认递延收入。

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恺英网络2018年度财务报表过程中审

核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 恺英网络递延游戏收入较期初大幅增长的

原因合理。根据IT审计团队的审计结果，公司上述游戏的虚拟道具价值在报告期末未实

际使用，不满足确认收入的条件，因此将上述未使用的虚拟道具价值确认为其他流动负

债，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18、 年报显示， 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发生额为4,265.19万元， 上年发生额为7,

276.09元， 请补充说明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并详细说明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大幅增

长的原因。

回复：

公司的营业外支出变化情况如下：

营业外支出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经济性赔偿 3,000.00 - 3,000.00

合同解约金 620 - 620

其他（注） 394.45 0.73 393.72

债务重组损失 250.74 - 250.74

合计 4,265.19 0.73 4,264.46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相关未决诉讼案件需要进行计提负债且

有部分业务解约终止需要支付违约金和承担损失款所造成的。 与计提负债相关的未决

诉讼因案件进展，代理律师或公司法律顾问均明确案件败诉可能性较大，公司经评估认

为上述未决诉讼案件最终结果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故根据案情进展以及整体市

场环境相应计提预计负债。

1.经济赔偿是公司因未决诉讼计提预计负债3,000.00万元。 详见15（1）回复内容。

2.合同解约金系恺英网络二级子公司上海飞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相关游戏版权

方由于合作终止事宜向第三方授权方支付的游戏版权授权许可合同违约金620万元。

3. 其他支出主要系本期支付境外IP分成款对应由本公司代扣代缴的所得税390万

元。

4.债务重组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250万元，系上海恺英与第三方联合摄制影视剧，

上线后未达预期与联合摄制方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形成。

19、年报显示，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含支付股东及员工借款666.60

万元，请详细说明该借款的明细、发生的原因、时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财务

资助，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或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借款的明细、发生的原因、时点如下表：

借款方 发生金额(万元) 原因 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

盛和公司员工 101.60 个人原因

2018/11/1

9

2018/12/28-2

9

盛和公司员工 300.00 个人原因 2018/2/8 2018/9/28

九翎公司员工 100.00 个人原因 2018/9/8

2018/12/21-2

4

九翎公司员工 40.00 个人原因 2018/9/8 2018/12/22

九翎公司员工 60.00 个人原因 2018/9/8 2018/12/23

九翎公司员工 25.00 个人原因 2018/7/11 2018/8/25

九翎公司员工 10.00 个人原因 2018/8/9 2018/8/25

上海英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00 业务往来 2018/1/10 -

合计 666.60 ——— ——— ———

2.2018年公司进行内部控制自查发现了上述问题，上述借款已经子公司财务审批，

并签署了借款协议。年报期间内上述借款员工未涉及公司董监高或股东。除与上海英梦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30万业务往来不构成财务资助外，上述其他事项构成财务资助，遂

要求借款人在年末予以归还，并且发生借款期间计算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相关借款均已

归还,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但是因内部信息传递不及时等原因，未履行相应的审议

及披露程序。

2.�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治理相关规则和相关会计准则加强财务制度监控管理、子

公司财务穿透，并及时监督、防范此类事项发生，更好的执行相关财务内部控制。

20、关于期间费用。 2016、2017至2018年，你公司销售期间费用率分别为39.09%、

33.47%、50.96%，2017年销售期间费用率为近三年最低，2018年销售期间费用率大幅上

升。

（1）请结合期间费用的构成、同行业可比公司期间费用率水平，说明你公司2017年

处于近三年最低水平的原因和合理性及2018年期间费用率大幅上升的原因， 你公司是

否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形；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期间费用率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存

在，请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与合理性。

回复:

同行业2018年期间费用率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总

收入

销 售

费用

管 理

费用

财务费

用

研 发

费用

期 间

费用

销 售

费 用

率

管 理

费 用

率

财 务

费 用

率

研 发

费 用

率

销 售

期 间

费 用

率

游族网络

358,

125

40,

808

45,

343

7,974

36,

953

131,

078

11.40

%

12.66

%

2.23

%

10.32

%

36.60

%

天神娱乐

259,

881

33,

150

34,

485

15,628

36,

674

119,

938

12.76

%

13.27

%

6.01

%

14.11

%

46.15

%

恺英网络

228,

376

51,

892

15,

382

965

48,

147

116,

386

22.72

%

6.74

%

0.42

%

21.08

%

50.96

%

三七互娱

763,

268

334,

726

24,

606

1,710

53,

771

414,

813

43.85

%

3.22

%

0.22

%

7.04

%

54.35

%

巨人网络

377,

955

42,

793

60,

888

-11,

266

78,

806

171,

221

11.32

%

16.11

%

-2.

98%

20.85

%

45.30

%

完美世界

803,

377

88,

039

70,

421

16,783

141,

311

316,

554

10.96

%

8.77

%

2.09

%

17.59

%

39.40

%

掌趣科技

197,

032

3,140

14,

001

1,555

46,

526

65,

221

1.59

%

7.11

%

0.79

%

23.61

%

33.10

%

昆仑万维

357,

718

89,

293

56,

640

17,

984

38,

859

202,

776

24.96

%

15.83

%

5.03

%

10.86

%

56.69

%

上述公司平均

费用率

— — — — — —

17.45

%

10.46

%

1.73

%

15.68

%

45.32

%

同行业2017年期间费用率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总

收入

销售费

用

管理费

用

财务费

用

研发费

用

期间费

用

销 售

费 用

率

管 理

费 用

率

财 务

费 用

率

研 发

费 用

率

销 售

期 间

费 用

率

游族网络

323,

568

29,

371

38,

317

9,052

29,

653

106,

393

9.08

%

11.84

%

2.80

%

9.16

%

32.88

%

天神娱乐

310,

137

23,

504

24,

440

12,

103

40,

035

100,

082

7.58

%

7.88

%

3.90

%

12.91

%

32.27

%

恺英网络

313,

402

75,

742

7,117

-1,

057

23,

105

104,

907

24.17

%

2.27

%

-0.

34%

7.37

%

33.47

%

三七互娱

618,

883

190,

821

34,

049

2,856

43,

617

271,

342

30.83

%

5.50

%

0.46

%

7.05

%

43.84

%

巨人网络

290,

669

35,

606

22,

291

-12,

728

62,

876

108,

044

12.25

%

7.67

%

-4.

38%

21.63

%

37.17

%

完美世界

792,

982

74,

351

76,

156

19,

009

131,

131

300,

647

9.38

%

9.60

%

2.40

%

16.54

%

37.91

%

掌趣科技

176,

821

2,638

11,

944

5,826

37,

904

58,

311

1.49

%

6.75

%

3.29

%

21.44

%

32.98

%

昆仑万维

343,

637

95,

391

32,

982

9,641

33,

691

171,

705

27.76

%

9.60

%

2.81

%

9.80

%

49.97

%

上述公司平均

费用率

— — — — — —

15.32

%

7.64

%

1.37

%

13.24

%

37.56

%

同行业2016年期间费用率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总

收入

销售费

用

管理费

用

财务费

用

研 发

费用

期间费

用

销 售

费 用

率

管 理

费 用

率

财 务

费 用

率

研发

费用

率

销 售

期 间

费 用

率

游族网络

253,

011

18,

315

44,

092

3,315 -

65,

722

7.24

%

17.43

%

1.31

%

0.00

%

25.98

%

天神娱乐

167,

486

7,614

34,

375

1,449 -

43,

439

4.55

%

20.52

%

0.87

%

0.00

%

25.94

%

恺英网络

272,

048

79,

857

28,

382

-1,

888

-

106,

351

29.35

%

10.43

%

-0.

69%

0.00

%

39.09

%

三七互娱

524,

789

160,

775

51,

493

-546 -

211,

722

30.64

%

9.81

%

-0.

10%

0.00

%

40.34

%

巨人网络

232,

356

29,

822

63,

849

-5,

380

-

88,

291

12.83

%

27.48

%

-2.

32%

0.00

%

38.00

%

完美世界

615,

883

75,

535

183,

558

123 -

259,

216

12.26

%

29.80

%

0.02

%

0.00

%

42.09

%

掌趣科技

185,

469

2,756

34,

259

1,027 -

38,

042

1.49

%

18.47

%

0.55

%

0.00

%

20.51

%

昆仑万维

242,

467

63,

890

44,

352

5,505 -

113,

748

26.35

%

18.29

%

2.27

%

0.00

%

46.91

%

上述公司平均

费用率

— — — — — —

15.59

%

19.03

%

0.24

%

0.00

%

34.86

%

2018年期间费用率显示：上述公司平均期间费用率为45.32%，在30%-60%之间，

恺英网络销售期间费用率为50.96%， 经比较恺英网络与同行业销售期间费用率在正常

范围内。

恺英网络2016、2017至2018年销售期间费用率分别为39.09%、33.47%、50.96%，经

比较2017年比2016年减少5.62%，主要是销售费用率降低显著，公司2017年整合推广资

源，加强销售费用管控所致； 经比较2018年比2017年增加17.49%，主要是研发费用率

增加明显， 恺英网络2018年度研发费用率为21.08%，2017年度研发费用率为7.37%，增

加13.71%，其主要原因是恺英网络收购盛和网络、九翎网络后，整合公司资源优势，加大

研发投入，导致研发费用急剧增加。以上2017年销售期间费用率处于近三年最低水平是

合理的。

（2）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1.49%，请详细说明本报告期销售费用下

降的原因。

回复：

单位：万元

费用 2017 2018 变动比率

销售费用 75,742 51,892 -31.49%

营业收入 313,402 228,376 -27.13%

销售费用率 24.17% 22.72% -1.45%

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1.49%， 主要是因为新游戏的数量有所下降。

从销售费用占收入百分比来看，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变化不大。

（3） 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116.13%，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

108.39%， 请结合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详细说明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大幅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116.13%，绝对值增加0.83亿元，主要系人员结构调整以

及并表盛和、九翎子公司产生，其中职工薪酬增加约0.4亿元，房租增加0.12亿元、招待及

咨询等费用增加0.13亿元，办公及折旧费用增加约0.09亿元，属公司业务发展日常经营

变动。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108.39%，主要系研发人员结构调整以及并表盛和、九翎

子公司产生，其中职工薪酬增加约0.8亿元；另外委托开发费用较2017年增加1.58亿元，

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储备新项目，委托开发多款产品，后续根据市场情况逐步上线。

（4）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191.28%，而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上年下

降67.17%， 请结合财务费用发生情况详细说明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

回复：

2018年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191.28%，具体明细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比

利息支出 1,662.67 723.02 939.65 129.96%

减：利息收入 -820.62 -1,686.85 866.23 -51.35%

手续费 22.44 20.51 1.93 9.40%

汇兑损益 100.24 -113.53 213.78 188.30%

合计 964.74 -1,056.85 2,021.59 191.28%

(1)�利息支出

单位:万元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动比

利息支出 1,662.67 723.02 130%

平均短期借款余额 34,897.63 14,433.55 142%

虽然本年度期末短期借款余额较上年度下降了67.17%， 但年平均短期借款余额实

际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1.78%。 通过利息支出和平均短期借款余额对比发现，本年度利

息支出上升基本是因平均短期借款余额增加所致。

（2）利息收入

单位:万元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动比

利息收入 820.62 1,686.85 -51%

平均现金余额 92,447.06 143,217.10 -35%

本年度利息收入下降51%，系年平均现金余额下降所致，存款利率与上年度相比亦

有小幅下滑。

21、年报显示，2017年6月，你公司出资1.95亿元设立宁波恺英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持有该公司65%的股权，2018年6月你公司以1.95亿元出售该公司65%股权。 请补

充说明对外投资的时间、出售日、相关损益及会计处理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并详细说明在较短时间内投资又出售该公司股权的原因。

回复：

宁波恺英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获得宁波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宁

波市金融办关于同意设立宁波恺英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 之后于2017年7

月25日取得了营业执照，并于2018年8月9日与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

的交割日为2018年8月31日。相关事项的公告可见《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投资设立互联网

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3），《恺英网络: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

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12）

相关损益及会计处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截止出售日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915.89

持股比例 65%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595.33

出售的原因包括：1、标的公司所在的互联网金融领域面临的政策风险逐步增大，且

公告中提及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产生协同作用”的效果不明显；2、2018年公司进行战略

调整，聚焦游戏主业，打造精品游戏，缩减其他领域的投资。

22、年报显示，你公司2018年实现净利润1.74亿元，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请结合同行业特征、自身经营模式、多年度财务指标等，说明你

公司所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资金需求状况等，并说明2018年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具体

原因及合理性，《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近三年（包括本报告期）普通股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红年

度

现金分红金

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

润

现金分红

金额占合

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

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的比率

以其他方

式（如回

购股份）

现金分红

的金额

以其他方式

现金分红金

额占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

例

现金分红总

额（含其他

方式）

现金分红总

额（含其他

方式）占合

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的比率

2018 - 17,438.53 0.00% 825.10 4.73% 825.10 4.73%

2017 24,395.20 161,021.74 15.15% - 0.00% 24,395.20 15.15%

2016 7,175.06 68,174.26 10.52% - 0.00% 7,175.06 10.52%

本年度决定不进行利润分配，基于如下原因考虑：

（1） 本年度现金净流出近4亿元，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较年初下降了约三分之

一。

（2）鉴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有待进一步改善，加之营运资金需求等原因，公司基于

对股东长远利益的考虑，从实际情况出发，为更好地保证公司稳定发展，2018年度不进

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国家现行会计政策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3、请自查年报中浙江九翎财务数据是否存在前后披露不一致的情形，如是，请及

时更正。

回复：通过自查，年报中浙江九翎财务数据不存在前后披露不一致的情形。

2018年年度报告中，涉及浙江九翎财务数据的章节如下：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五、投资状况分析中

2、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情况显示如下（表一）：

单位：元

被

投

资

公

司

名

称

主要业务

投

资

方

式

投资

金额

持

股

比

例

资

金

来

源

合

作

方

投

资

期

限

产品

类型

截

至

资

产

负

债

表

日

的

进

展

情

况

预计

收益

本期

投资

盈亏

是

否

涉

诉

披

露

日

期

（如

有）

披露索

引（如

有）

浙

江

九

翎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 技术咨

询、 成果转让：

计算机网络技

术、计算机软硬

件、 教育软件、

多媒体技术；服

务：经营性互联

网文化服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限互

联网信息服务

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收

购

1,

064,

000,

000.0

0

70.0

0%

自

筹

资

金

无

长

期

股权

投资

已

完

成

工

商

变

更

手

续

95,

000,

000.0

0

98,

098,

966.5

5

是

201

8 年

05

月

30

日

详 见

2018年5

月 30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的

《关于全

资 子 公

司 收 购

浙 江 九

翎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部 分 股

权 的 公

告》（公

告 编 号

2018-0

43）

合

计

--

-

-

1,

064,

000,

000.0

0

-- --

-

-

-

-

-- --

95,

000,

000.0

0

98,

098,

966.5

5

-

-

-- --

七、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表二）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公司

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浙江九

翎网络

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

司

技术开发、 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成果

转让: �计算机网络

技术、 计算机软硬

件、教育软件、多媒

体技术服务、 经营

性互 联网文化 服

务、 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中的信息服

务业务(限互联网信

息服务业务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526,

400.00

446,232,

925.67

253,508,

085.11

295,188,

625.69

100,472,

830.54

97,076,

309.76

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

目达到原盈利预测及其原因做出说明（表三）

盈利预测

资产或项

目名称

预测起始

时间

预测终止

时间

当期预测

业绩（万

元）

当期实际

业绩（万

元）

未达预测

的原因（如

适用）

原预测披

露日期

原预测披露索引

浙江九翎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018 年

01 月 0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9,000

21,

081.82

不适用

2018 年

05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

com.

cn/new/disclo-

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

=002517&announceme

ntId=1205013873&ann

ouncement-

Time=2018-05-30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表四）

被购买方

名称

股权

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股

权

取

得

方

式

购买

日

购

买

日

的

确

定

依

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浙江九翎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注）

2018

年 06

月 28

日

1,064,000,

000.00

70.00%

2018

年 06

月 28

日

完

成

工

商

变

更

登

记

295,188,625.69 98,098,966.55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3）重要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表五）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本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295,188,625.69 97,076,309.76 97,076,309.76 146,112,101.75

根据以上年报中涉及浙江九翎披露的财务数据， 表一中本期投资盈亏

98,098,966.50�元，属于收购九翎后归母净利润；表二中净利润为97,076,309.76元，属

于收购九翎后净利润；表三中当期实际业绩21,081.82万元，属于九翎2018年度当期损

益；表四、表五分别为收购九翎后半年度归母净利润和收购九翎后半年度净利润（浙江

九翎是于2018年6月28日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综上，年报中浙江九翎财务数据不存在前后披露不一致的情形。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2019-083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5月24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212号），现对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你公司全面梳理和自查涉及诉讼仲裁情况，并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截至本问

询函回复日你公司诉讼仲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当事人、管辖法院（仲裁庭）、案件

概述、受理时间、审理阶段、涉案标的（金额），公司知悉或应当知悉上述诉讼的时间、公

司是否对诉讼和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若是， 请说明披露时间和披露情

况，若否，请详细说明原因。

回复：

（一）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上海恺英 指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欢游 指 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悦腾 指 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欣烁 指 上海欣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盛和 指 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九翎 指 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腾讯 指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亚拓士 指 亚拓士软件有限公司（韩国）

蓝沙 指 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娱美德 指 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韩国）

传奇IP 指 株式会社传奇IP（韩国）

苏州仙峰 指 苏州仙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颐侨 指 颐侨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思度 指 杭州思度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玖谦 指 玖谦（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中旅 指 上海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应天 指 湖南应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贪玩 指 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游标 指 北京游标科技有限公司

（二）诉讼仲裁情况

序

受

理

时

间

原告

/申

请执

行人

被告

/被

申请

执行

人

案件

纠纷

类型

管辖

法院

（仲

裁

庭）

涉

案

金

额

（万

元）

预计

负债

（万

元）

诉讼

(仲裁)

进展

披露索引

1

201

6年

9月

亚拓

士

上海

恺

英、

娱美

德

知识

产权

纠纷

上海

知识

产法

院

100 无

等 待

一 审

判 决

结 果

中

详见2016年9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

于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3）

2

201

7年

1月

娱美

德

浙江

欢游

商事

纠纷

国际

商会

国际

仲裁

院

30,

000

无

最 终

裁 决

总 赔

偿 金

额 约

4.9亿

详见2017年2月25日与2018年11月19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全资二级子公司诉讼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关于控股子

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6）

3

201

7年

1月

蓝沙

浙江

欢

游、

娱美

德

知识

产权

纠纷

金华

中院

100

0

（注）

无

原 告

撤诉

详见2018年1月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全资二级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3）

2019年5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

于全资二级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7）

4

201

7年

1月

蓝沙

浙江

欢

游、

娱美

德

知识

产权

纠纷

金华

中院

100

0

（注）

无

原 告

撤诉

详见2018年1月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全资二级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3）

2019年5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

于全资二级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7）

5

201

8年

1月

娱美

德

浙江

九翎

商事

纠纷

韩国

商事

仲裁

院

17,

100

无

传 奇

IP 将

索 赔

金 额

从1.71

亿 追

加 至

25.06

亿

详见2018年12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5）

2019年5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

于控股子公司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6）

6

201

8年

6月

娱美

德

浙江

九翎

商事

纠纷

国际

商会

国际

仲裁

院

13,

000

无 无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7

201

7年

1月

娱美

德

上海

恺英

等

知识

产权

纠纷

普陀

法院

10,

031

无

一 审

第 二

次 开

庭 前

的 准

备 当

中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8

201

7年

11

月

亚拓

士

传奇

IP、

浙江

九

翎、

敢客

知识

产权

纠纷

上海

知识

产法

院

9,

000

无

一 审

第 二

次 开

庭 审

理 的

准 备

当中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9

201

7年

5月

腾讯

上海

恺英

知识

产权

纠纷

闵行

法院

5,

000

200

尚 未

判决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0

201

7年

12

月

腾讯

上海

恺英

等

知识

产权

纠纷

长沙

中院

5,

000

2,

500

一 审

判决

详见2019年1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

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8）

11

201

8年

8月

腾讯

恺英

等

知识

产权

纠纷

海淀

法院

4,

000

300

一 审

判决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2

201

8年

9月

浙江

盛

和、

上海

恺英

苏州

仙峰

知识

产权

纠纷

杭州

中院

3,

000

无

盛和、

恺 英

胜 诉

的 一

审 胜

诉 判

决 以

及 支

持 诉

中 禁

令 的

裁定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3

201

9年

1月

上海

悦腾

颐侨

商事

纠纷

普陀

法院

900 无

重 新

起诉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4

201

8年

5月

浙江

盛和

杭州

思度

商事

纠纷

萧山

法院

247 无

中 止

诉讼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5

201

9年

2月

上海

恺心

玖谦

商事

纠纷

上海

仲裁

委员

会

231 无

等 待

开庭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6

201

9年

2月

中旅

上海

欣烁

商事

纠纷

闵行

法院

170 无

一 审

判决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7

201

8年

7月

杭州

思度

浙江

盛和

商事

纠纷

萧山

法院

153 无

等 待

鉴 定

结 果

的 阶

段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8

201

8年

12

月

上海

悦腾

湖南

应天

商事

纠纷

闵行

法院

123 无

第 一

次 开

庭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19

201

9年

1月

亚拓

士

娱美

德、

浙江

欢游

知识

产权

纠纷

杭州

中院

100 无

一 审

正 式

开 庭

前 的

准 备

中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20

201

7年

9月

娱美

德、

传奇

IP

上海

恺

英、

江西

贪玩

知识

产权

纠纷

闵行

法院

100 无

一 审

前 的

准 备

中

详见 2019年 4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21

201

9年

5月

上海

恺英

北京

游标

商事

纠纷

北京

仲裁

委员

会

350 无

等 待

开庭

新增案件，未达披露标准

注释：序号3与序号4号案件，浙江欢游于2018年5月28日收到上海蓝沙变更诉请申

请书，其将诉请变更为1000万元。

（三）案件概述

本公司尚未了结的金额100.00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如下：

（1）案号：(2016)沪73民初739号

韩国亚拓士诉恺英、韩国娱美德案。 本案原告为：亚拓士软件有限公司，被告为：娱

美德娱乐有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一、确认被告1与被告2所

签订的《MIR2� Mobile� Game� and� Web� Game� License� Agreement》（中文名称：

传奇移动游戏和网页游戏授权许可合同）无效；二、判令被告2不得利用被告1的非法授

权开发网页游戏和移动游戏；三、判令被告1与被告2共同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

的合理费用100.00万元；四、判令被告1与被告2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公告，并在被

告各自官方网站首页显著位置上连续三十天刊登公告，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公告内容需

征得原告的书面许可；五、判令被告1和被告2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16年9月20日，

亚拓士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向恺英、娱美德提起诉讼。 2017年7月24日，本案进行了正

式的庭审。 截至报告日，本案现处于等待一审判决结果当中。

（2）案号：22593/PTA

韩国娱美德诉浙江欢游ICC仲裁案。 本案申请人为：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被申请

人为：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请求为：一、声明被申请人已经实质上违约。

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500.00亿韩元。 三、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本次仲裁所有费

用，包括仲裁庭的费用、仲裁员的费用及诉讼费。四、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法庭认为必要和

适当地其他赔偿。娱美德于2017年1月1日，通过ICC仲裁委员会向浙江欢游提出仲裁请

求，浙江欢游于2017年2月17日收到该相关仲裁材料。 2017年5月16日本案完成仲裁庭

的组建，听证会已于2018年9月17日、18日、21日和22日举行。2019年5月23日，仲裁庭作

出最终裁决， 裁定欢游支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444,571,134元， 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

444,571,134元及诉讼费用和开支美元1,686,221.165。 公司将积极应对案件后续司法

程序。

（3）案号：（2017）浙07民初453号

上海蓝沙诉韩国娱美德、 浙江欢游侵犯软著纠纷案。 本案原告为： 蓝沙信息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被告为：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诉

请为：一、判令被告1停止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范围内将《Legend� of� Mir� Ⅱ》的相关

著作权授权给被告2的侵权行为；二、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000.00万

元；三、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100.00万元；四、判令

两被告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公告，并在被告各自官方网站首页显著位置上连续三

十天刊登公告，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公告内容需征得原告的书面许可；五、判令两被告共

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于2017年3月21日在浙江金华中院立案。2017年10月25日收

到金华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2018年5月28日收到上海蓝沙的变更诉请

申请书，要求将诉请变更为1,000.00万。2019年5月9日收到金华中院同意上海蓝沙申请

撤诉的裁定。 本案终结。

（4）案号：（2017）浙07民初454号

上海蓝沙诉韩国娱美德、 浙江欢游侵犯软著纠纷案。 本案原告为： 蓝沙信息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被告为：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诉

请为： 一、判令被告1停止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范围内将《Legend� of� Mir� Ⅱ》的相

关著作权授权给被告2的侵权行为；二、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000.00

万元；三、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100.00万元；四、判

令两被告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公告，并在被告各自官方网站首页显著位置上连续

三十天刊登公告，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公告内容需征得原告的书面许可；五、判令两被告

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案于 2017年3月21日在浙江金华中院立案。 2017年10月25

日收到金华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2018年5月28日收到上海蓝沙的变更

诉请申请书，要求将诉请变更为1,000.00万。2019年5月9日收到金华中院同意上海蓝沙

申请撤诉的裁定。 本案终结。

（5）案件号：23694/HTG

传奇 IP公司诉浙江九翎、 德清盛乐 ICC案。 本案申请人为： 株式会社传奇 IP

（ChuanQi� IP� Co.,Ltd.），被申请人为：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德清盛乐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8日，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受理株式会社传奇IP对浙江九翎、德

清盛乐的仲裁申请，申请人要求：1)、裁定浙江九翎及德清盛乐的行为构成违约；2）、裁

定浙江九翎及德清盛乐向株式会社传奇IP支付月度分成费用17,660,510.68美元；3）、

裁定浙江九翎及德清盛乐向株式会社传奇IP支付奖励金946,014.13美元；4）、 裁定浙

江九翎及德清盛乐支付本次仲裁所有费用，包括仲裁费、仲裁员的费用和开支，及律师

费和开支；5）、裁定仲裁庭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其他救济。 本次仲裁基于德清盛乐与株式

会社传奇IP签署的 《MIR� 2� HTML5� GAME� LICENSE� AGREEMENT》（中文名

称： 传奇H5游戏授权许可合同）、 德清盛乐与株式会社传奇IP签署的《Supplemental�

Agreement� to� MIR� 2� HTML5� Game� License� Agreement》（中文名称： 传奇H5

游戏授权许可合同补充协议），以及之后德清盛乐、浙江九翎与株式会社传奇IP三方签

署的《ASSIGEMNT� AGREEMENT》（中文名称：转授权合同）。 本次仲裁发生后，浙

江九翎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聘请韩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代理律师已经根据

ICC规则向仲裁委员会递交相关材料。 截至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仲裁正式开庭前的准备

当中。

（6）案件号：（KCAB/IA� No.� 181113-0023

传奇IP诉浙江九翎KCAB仲裁案。 本案申请人为：株式会社传奇IP（ChuanQi� IP�

Co.,Ltd.），被申请人为：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6日，韩国商事仲裁

院受理对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仲裁申请书，申请人仲裁请求：1)、裁定浙江九

翎向株式会社传奇IP支付包括月度分成费用、 延迟履行金及损害赔偿金在内共计人民

币1.71亿元；2）、 裁定浙江九翎向株式会社传奇IP支付相应的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金；

3）、裁定浙江九翎及德清盛乐支付本次仲裁所有费用，包括仲裁费、仲裁员的费用和开

支，及律师费和开支：4）、裁定仲裁庭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其他救济。 本仲裁基于浙江九

翎与株式会社传奇IP签署的 《MIR� 2� HTML5� GAME� LICENSE� AGREEMENT》

（中文名称： 传奇H5游戏授权许可合同） 以及之后双方签署的《Supplemental�

Agreement� to� MIR� 2� HTML5� Game� License� Agreement》（中文名称： 传奇H5

游戏授权许可合同补充协议）。 合同签署后，浙江九翎已适格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 本

仲裁发生后，浙江九翎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聘请韩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代

理律师已经根据KCAB规则向仲裁委员会递交相关材料。 2019年4月23日，传奇IP向韩

国商事仲裁院递交索赔声明，要求浙江九翎向其支付约人民币2,505,863,383元。 截至

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仲裁正式庭审前的准备当中。

（7）案号：（2017）沪0107民初19813号

韩国娱美德公司及传奇IP诉上海欣烁、浙江欢游、上海恺英、浙江盛和《王者传奇》

侵权纠纷案。 本案原告为：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Wemade� Entertainment� Co.Ltd）、

株式会社传奇IP公司，被告为：上海欣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诉请为：1、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著作权

行为；2、 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及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3、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暂计人民币1亿元；4、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

告赔偿合理费用支出暂计人民币31万元；5、判令三被告连带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

用及担保费用。 恺英于2017年10月12日收到上海普陀区法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

材料，随后向普陀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及相关上诉，现管辖权异议程序已经结束。 本案

于2018年8月28日进行第一次证据交换。 截至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一审第二次开庭前的

准备当中。

（8）案号：（2018)沪73民初1号

亚拓士诉传奇IP（韩国）、浙江九翎、上海敢客著作权侵权案。 本案原告为Actoz�

Soft� Co.,Ltd.（亚拓士软件有限公司），本案被告株式会社传奇IP（韩国）、浙江九翎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敢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为湖南应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10日，亚拓士软件有限公司（韩国）向上海知产院起诉株式会社传奇IP（韩国）、浙

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敢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案号为（2018)沪73民初1号。

要求：1）、判定株式会社传奇IP停止授权浙江九翎发行侵权网游《传奇来了》的行为；

2）、判定浙江九翎停止研发、发行或授权他人发行侵权网游《传奇来了》的行为；3）、判

令上海敢客停止发行、运营、宣传《传奇来了》的行为；4）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经济损

失9000万元；5）、判令三被告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公告，并在被告各自官方网站

首页显著位置上连续三十天刊登公告，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公告内容需征得原告的书面

许可；6）、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九翎于2018年4月13日收到上海知产法

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2019年3月5日， 上海知产院就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开

庭（质证庭）审理。 截至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一审审理当中。

（9）案号：（2017）沪0112民初24686号

深圳腾讯诉恺英地下城与勇者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本案原告为：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被告为：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诉请为：一、判令被告

停止侵犯原告第5710753号、第6640964号“地下城与勇士”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及

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在游戏名称、游戏宣传、运行游戏的界面中使用《地下城与勇者》的

文字及图形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在《地下城与勇者》的游戏运行界面中大量使用与原

告知名的《地下城与勇者》中的游戏场景、游戏技能名称及描述、游戏道具名称及道具

属性相同及高度相似的表述和设计，构成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 二、 判令被告承担损害赔偿及合理开支共计5,000.00万元； 其中合理开支共计：

49,983.50元。 包括律师费4.00万元，公证费共计9,462.00元，差旅费521.50元。 三、在腾

讯网(www.qq.com）、新浪网（www.sina.com）、搜狐网（www.sohu.com）网站以及

《法制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显著位置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恺英于2017年5月31日从上海徐汇区法院收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后恺英

向徐汇区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2017年6月26日徐汇区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闵行区法

院管辖。 2018年4月17日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腾讯公司拒绝调解。 2019年2月15日，恺

英申请增加广州市游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 法院

已同意追加游亿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截至报告日，现本案尚在一审中。

（10）案号：（2017）湘01民初4883号

深圳腾讯诉恺英等阿拉德之怒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本案原告为：深圳市腾

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被告为：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诉请为：一、判令四

被告立即停止开发、运营和宣传《阿拉德之怒》手机游戏，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对《地下

城与勇士》游戏享有的著作权；二、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三、判令四被告连续一个月在《阿拉德之怒》游戏官网（www.ald.xy.com）、www.

pc6.com、手机百度、百度手机助手、华为应用市场、今日头条等APP首页显著位置，就其

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四、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五千万元。 恺英于2017年12月31日从长沙中院收到本案起

诉状及相关材料，同时长沙中院对阿拉德之怒做出诉中禁令的裁定。 随后，恺英向长沙

中院就诉中禁令的裁定提出复议听证申请， 长沙中院在2018年1月18日、4月11日举行

了两次复议听证。2018年8月26日，长沙中院就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2018年10月28日，

长沙中院就行为保全复议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上海恺英的复议请求。 2019年5月21日收

到长沙中院的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判令挚娜及恺英停止开发、运营游戏且判决赔

偿5,000万人民币。 恺英将在法定期限内就本案提出上诉。

（11）案号：（2018）京0108民初21467号

深圳腾讯诉恺英、联想调频、神奇工场等DNF商标侵权案。本案原告为：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被告为：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联想调频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神奇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诉请为： 一、 判令恺英立即停上侵犯原告第

1087754号、第1087795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立即停止在《阿拉德之怒》游戏计

算机软件中，以及在《阿拉徳之怒》游戏发布、推广、提供下载、运营等过程中使用“”

标识；二、判令联想调频、神奇工场立即停止在联想“乐商店” APP上提供《阿拉德之

怒》的推广、下载、安装、运营等过程中使用“” 标识；三、判令全体被告连带賠偿原告经

济损失以及诉讼合理开支共计4,000万元；四、判令全体被告连续一个月在《阿拉德之

怒》游戏官网（域名为ald.xy.� com）、“恺英网络” 官网（域名为 kingnet。 com）的

首页显著位置，在《中国证券报》、《法制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显著位置刊登声

明，消除影响；五、判令全体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恺英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

北京海淀法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恺英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经上

诉后最终被驳回。 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20日就本案进行了多次证据交换。 2019年1

月7日，本案进行最后一次证据交换并进行正式庭审。 2019年5月5日收到海淀法院本案

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恺英等赔偿损失3,000,000元、诉讼合理开支110,860.00元

并消除影响。 恺英已经在法定期限内就本案提出上诉。

（12）案号：（2018）浙01民初3728号案

盛和、恺英诉苏州仙峰《烈焰武尊》游戏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本案原告

为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为苏州仙峰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诉请为：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实施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即立即停止复制、发行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向公众提供、宣传、运营《烈焰武尊》

手机游戏；2、判令被告在其官网首页（www.xf.com）显著位置刊登声明，消除侵犯著

作权及不正当竞争造成的不良影响；3、 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00

万；4、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杭州中院于2018年9月27日受理本案。 法院于2018年

10月10日就本案组织了诉中禁令听证，本案于2019年3月26日进行一审正式开庭。 2019

年4月29日收到杭州中院做出盛和、 恺英胜诉的一审胜诉判决以及支持诉中禁令的裁

定。

（13）案号：（2019）沪0107民初215号

上海悦腾诉颐侨网络拖欠分成款案。本案原告为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案

被告为颐侨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一、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分成款人

民币8,629,520.7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具体金额

立案后补充提交；三、判令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上海普陀法院于2019年1月3日受理

本案，于4月18日开庭后，因诉讼策略选择主动撤诉，待补充相关证据后重新起诉。

（14）案号：（2018）浙0109民初15431号

浙江盛和诉杭州思度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本案原告为：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被告为：杭州思度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原告诉请：1.�确认原、被告双方签

订的《杭州思度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装饰合同》于2018年3月22日解除；2.判判

令被告返还工程款人民币1,773,755.94元；3. � 判令被告赔偿逾期违约金人民币470,

451.06元；4.�判令被告赔偿维修损失228,618.13元；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

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018年5月8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本案于2018

年8月10日开庭，浙江盛和与杭州思度就完成部分工程造价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因现本

案必须以（2018）浙0109民初12832号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已于2018年9月21日由萧山

法院裁定暂时中止诉讼。

（15）案号：（2019）沪仲案字第0722号和（2019）沪仲案字第0727号

上海恺心诉玖谦合同纠纷仲裁案（两案）。本案仲裁申请人为上海恺心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被申请人为玖谦（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申请人两案仲裁请求为：1、裁定被

申请人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1,001,645.36元；2、 裁定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的房屋占用费

66,0987.2元；3、裁定被申请人支付违约金529,079.68� 元；4、裁定被申请人支付物业费

35,684.66元；5、裁定被申请人支付水电费83,261.90元；6、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

用。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受理本案。 截至报告日，本案等待仲裁庭开庭。

（16）案号：（2019）沪0112民初7751号

上海中旅诉上海欣烁歌诗达邮轮合同纠纷案。 本案原告为上海中旅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 ，本案被告为上海欣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1、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

人民币15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签约前考察费用人民币103,354.00元；3、案件受理费

由被告承担。 欣烁于2019年2月25日收到上海闵行法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本案于2019年3月19日进行第一次庭审。 2019年5月31日收到闵行中院的一审判决，判

决主要内容为判令上海欣烁向上海中旅赔偿损失150.00万元。 上海欣烁将在法定期限

内就本案提出上诉。

（17）案号：（2018）浙0109民初12832号

思度诉盛和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本案原告为：杭州思度室内设计有限公司，被告

为：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

1.确认原告与浙江盛和分公司2017年12月23日签订《杭州思度内涉及工程有限公司工

程装饰合同》于2018年3月12日解除；2.判决浙江盛和分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欠款1,220,

664.28元；3.判决浙江盛和分公司支付原告自应付款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付款违

约金，暂计算至2018年5月4日的违约金310,595.66元；4.判决浙江盛和分公司和浙江盛

和就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2018年7月杭州

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 本案于2018年8月10日开庭，庭审过程中因盛和与思度就

完成部分工程造价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目前审理法院已经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

行鉴定。 截至报告日，本案现正处于等待鉴定结果的阶段。

（18）案号：(2019)沪0112民初550号

湖南应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本案原告为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案被告为湖南应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诉请为：1.判令被告支付游戏分成款合计

人民币978,386.25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暂计人民币248,027.62元；3.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承担。 悦腾于2018年12月3日向上海闵行法院递交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2019年

5月20日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开庭。 截至报告日，本案现处于一审审理中。

（19）案号：（2018）浙01民初2058号

亚拓士诉娱美德、欢游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本案原告为：亚拓士软件有限公司，

被告为：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诉请为：1、判定被告一

与被告二签订的《MIR� 2� MOBILE� GAME� LICENSE� AGREEMENT》（中文名称：

传奇移动游戏授权许可合同） 及 《Legend� of� MIR� WEB� GAME� LICENSE�

AGREEMENT》（中文名称：传奇网页游戏授权许可合同）无效；2、判令二被告共同赔

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00万元；3、判令二被告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公告，并在各自官

方网站首页显著位置上连续三十天刊登公告，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公告内容需征得原告

的书面许可；4、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案于 2018年7月19日在杭州中

级法院立案。 欢游于2019年1月10日收到杭州中院寄出的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并于

4月19日举行准备庭，本案现处于一审当中。

（20）案号：（2017）沪0112民初27320号

娱美德公司、韩国传奇IP公司诉恺英和江西贪玩蓝月传奇大电影案。 本案原告为：

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株式会社传奇IP,被告为：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恺英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诉请为：一、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二、判令两

被告连带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0万元整（包括合理费用）；三、判令被告一

在其网站首页 （www.kingnet.com以及www.xy.com） 以及被告二在其官网首页

（www.tanwan.com）显著位置连续三十天刊登声明。 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声明内容

需事先征得原告的书面确认； 四、 判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2017年9月6日， 恺英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寄送的起诉状及诉讼材料。 截至报告

日，现本案处于一审中。

（21）案号：（2019）京仲案字第2527号

上海恺英诉北京游标合同纠纷案。本案申请人为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申

请人为北京游标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仲裁请求为：1、被申请人退还申请人保证金人民

币360万元；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利息人民币213,750.00元；3、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

承担。 北京仲裁委员会已于2019年5月28日受理本案。 截止报告日，本案处于等待仲裁

庭开庭中。

（四）披露情况

1、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对于涉及金额达到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诉讼仲裁均单独以临时公告

的形式进行了信息披露；

2、对于100万元以上，但是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需以

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的诉讼仲裁已在公司2019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8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

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进行了信息披

露；

3、公司100万元以下的诉讼仲裁金额总计为140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0.02915%，因金额与占比均较小，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披露

标准，因此，公司未进行信息披露；

4、上述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需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的序号2

与序号3中的诉讼仲裁涉及金额总计为4.6195亿，尚未达到公司2018年度净资产的10%

（4.8030亿）。 公司将持续关注现有诉讼仲裁及未来诉讼仲裁的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诉讼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的影响，并请充分提

示相关风险。

回复：上述诉讼除《阿拉德之怒》游戏涉及的三案件、娱美德诉浙江欢游ICC仲裁

案、传奇IP诉浙江九翎KCAB仲裁案之外，对公司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一、《阿拉德之怒》游戏所涉三案件已依规充分、合理计提预计负债合计3000万元。

三案件中，二个已经完成一审，一个仍在一审程序中。

1、深圳腾讯诉恺英等阿拉德之怒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案号：（2017）湘01

民初4883号】，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长沙中院的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判令

挚娜及恺英停止开发、运营游戏且判决赔偿5,000万元。 恺英将在合理期限内就本案提

出上诉。 在一审判决前，公司已经根据长沙中院送达的通知书（（2018）湘01执保216

号）要求停运该游戏，其可能影响本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金额目前无法确定，将以最终生效的法院判决为准。 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9日与2019

年5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8）与《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

2、深圳腾讯诉恺英、联想调频、神奇工场等DNF商标侵权案【案号：（2018）京0108

民初21467号】，公司于2019年5月5日收到海淀法院本案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恺

英等赔偿损失3,000,000元、诉讼合理开支110,860元并消除影响，一审判决结果与计

提预计负债保持一致。恺英已经在合理期限内就本案提出上诉。详见2019年4月29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与

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

或有事项。

3、 深圳腾讯诉恺英地下城与勇者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案号为 （2017）沪

0112民初24686号】，本案恺英于2017年5月31日从上海徐汇区法院收到本案起诉状及

相关材料，后恺英向徐汇区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2017年6月26日徐汇区法院裁定将本

案移送闵行区法院管辖。 2018年4月17日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 腾讯公司拒绝调解。

2019年2月15日， 恺英申请增加广州市游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

三人参加诉讼， 法院已同意追加游亿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截至回复问询之

日，本案因追加游亿公司后，仍处于一审审理程序中。公司已停止运营该游戏产品，且公

司已经预提负债，因此，该事项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较小。 详见《2018年

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与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四、

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二、韩国娱美德诉浙江欢游ICC仲裁案【案号：22593/PTA】

ICC仲裁庭就本案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最终裁决，裁定欢游支付损害赔偿金人民

币444,571,134元，付损害赔偿金人民币444,571,134元及诉讼费用和开支美元1,686,

221.165。 浙江欢游是本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浙江欢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

任，本公司以出资额为限为其承担有限责任，本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该案对

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进一步评估。 同时，该案对子公

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对公司的影响仍正在进一步评估中。 此外，浙江欢游仍愿意同

娱美德就本次仲裁妥善解决进行友好协商， 将对公司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详见公司于

2017年2月25日与2018年11月1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二级子公司诉讼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关于控股子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06）。

三、传奇IP诉浙江九翎KCAB仲裁案【案号：KCAB/IA� No.� 181113-0023】。

本仲裁发生后，浙江九翎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聘请韩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代理本

案，代理律师已经根据KCAB规则向仲裁委员会递交相关材料。 2019年4月23日，传奇IP

向韩国商事仲裁院递交索赔声明，要求浙江九翎向其支付约人民币2,505,863,383元。

传奇IP在仲裁中提出不合理的极高金额索赔主张，并声称索赔金额会不断累积，传奇IP

将保留在仲裁过程中更新索赔金额的权利。 本公司认为传奇IP已经涉嫌恶意仲裁，通过

提出极高索赔金额对公司进行讹诈，本公司将积极落实本次仲裁事项的应诉工作，坚决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浙江九翎已适格履行其根据《合作协议》而应承

担的义务，不存在应支付而未支付的款项。该仲裁申请预计不会对浙江九翎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详见2018年12月

2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与2019年5月

10日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你公司认为对应的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无需要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上接A47版）


